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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的公告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为增加融资渠道,优化负债结构,进一步盘活资产,降低公司融资成

本,公司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1.95亿元人民币,租赁期

限22个月。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由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。 

●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,以上交易不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本次融资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该

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增加融资渠道,优化负债结构,进一步盘活资产,降低公司融资成本,

公司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采取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方式融资,融资金额

为人民币1.95亿元,租赁期限22个月。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由山西焦化集团

有限公司提供担保。 

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    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  交易对方: 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  注册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16号12层09单元 

法定代表人:杨浩 



注册资本:美元3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1月30日 

经营范围: 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

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；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

业保理业务。 

三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租赁公司：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2、承租人：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担保人：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

4、租赁方式：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

5、租赁标的物:公司正在使用的部分生产设备,设备价值为2.21亿元

人民币 

6、租赁金额:1.95亿元人民币 

  7、租赁期限:22个月 

8、票面利率:6.65%/年 

9、手续费：融资额的0.3%/年 

10、保证金：融资额的1.25% 

四、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

 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，能够扩展融资渠道,优化债务结构,盘活公司资产,

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，有利于公司资金运作，提升运营能力。 

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21号—租赁》中融资租赁的会

计处理方法进行核算，该笔融资租赁完成会计处理后，长期应付款余额增

加21987.59万元，未确认融资费用增加约2487.59万元，融资租赁期限22

个月，未确认融资费用分8期摊销，平均每年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约

1243.79万元，即平均每年增加财务费用约1243.79万元。此次融资租赁业

务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影响较小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

2、山西焦化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华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

赁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3月25日 


